拟审批公示：海南州生态环境局关于贵南县曲卜藏水库灌溉配套工程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拟进行审查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我局拟对贵南县曲卜藏水库灌溉配套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进行审查。现将拟审查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2年10月28日－2022年11月3日（5个工作日）。
　　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提出听证申请。
　　通讯地址：海南州恰卜恰镇青海湖北大街28号
邮编：8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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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
电话

	1
	关于贵南县曲卜藏水库灌溉配套工程
	贵南县塔秀乡。项目起点位于曲卜藏水库下游河道500米处，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干管2条，支管2条，分支管4条，斗管93条，放空管5条（各级管道总长51.93km）及其他附属工程。灌溉对象为茫拉乡耕地及塔秀乡达茫滩灌区耕地林草共6320亩。
	贵南县农牧和水利局
	青海海禾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工程内容主要为：该项目（项目代码：2108-632525-04-01-442474）位于贵南县塔秀乡。项目起点位于曲卜藏水库下游河道500米处，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干管2条，支管2条，分支管4条，斗管93条，放空管5条（各级管道总长51.93km）及其他附属工程。灌溉对象为茫拉乡耕地及塔秀乡达茫滩灌区耕地林草共6320亩。该项目总投资1518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0.35万元，占总投资的1.34%。该项目取得海南州水利局《关于贵南县曲卜藏水库灌溉配套工程实施方案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南水许可决﹝2022﹞67号）。我局原则同意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所列工程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你局必须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最大程度缓解和控制项目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


	主要环境影响及对策：

（1）生态：项目施工期应严格控制工程占地，合理布局施工营地。本项目工程区内不设石料场、弃渣场，所需砂石料从合法经营的石料场采购。严格控制施工车辆行驶路线，减少施工临时占地面积，减少对地表的破坏；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占地植被进行恢复。

（2）水环境：施工期盥洗水泼洒抑尘，其他生活污水通过防渗旱厕集中收集妥善处置；搅拌罐冲洗废水沉淀后回用，不外排；供水管道安装完成后产生的试压废水用于抑尘或周边草场灌溉。

（3）大气环境：加强对施工现场扬尘的防治，对施工现场、运输路面和物料堆场适时洒水；运输车辆在运输过程中用篷布苫盖；施工材料、临时堆土必须用防尘网遮盖；

开挖管沟时应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土方及时回填，减少施工扬尘对周围环境影响。

（4）固体废物：施工期间产生的生活垃圾清运至附近村庄垃圾集中收集点；不能回收利用的建筑垃圾拉运至贵南县建筑垃圾填埋场处置。

（5）噪声环境：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工程施工时应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机械设备和车辆进行施工，尽量选用低噪声施工机械，并采取减振、隔音等机械降噪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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